
陆河县电子商务服务站点运营
绩效评分奖补办法

[bookmark: _GoBack]为进一步加强我县农村电子商务服务站点运营积极性，提升农村电子商务服务站点运营能力，根据《商务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农村电子商务服务规范>（试行）和<农村电子商务工作指引>（试行）的通知》（商建字〔2016〕17号）《财政部关于印发<服务业发展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建〔2019〕50号）《广东省商务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广东省2020年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建设和资金使用工作指引>的通知》（粤商务电函〔2020〕102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评分对象
评分对象为村级电子商务服务站点，一般设在村中心区域，交通便利，生活便捷处。结合小百货商场、商铺、便利店、杂货店、农资店、物流快递店等，进行规划整合，打造农村电商服务站点，有条件的可以利用一间独立的门店进行农村电商服务站点建设。
二、评分方式
在陆河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由陆河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相关部门组织评审或委托第三方采取实地考察和查阅数据台账、或查看各站点通过网络报送的台账进行评审。除台账外，还根据发票、快递运单等凭证资料进行真实性判断，所需资料按实际情况由评审人员确定。评分时间段为一季度一评，一般按季度确定各站点奖补资格。
三、评分要求
绩效评分分值设计为100分，70分以上为达标水平，达标水平以上的，可获得电子商务服务站点运营绩效评分奖补。评分总分超过100分的，按100分计算。
四、评分细则
（一）硬件评分细则（35分）。
1.门面标识。有营业证照和悬挂店面招牌，招牌统一标识。招牌内容为“XX村电子商务服务站点”。村级电子商务服务站点的店（面）铺，要求、整洁干净、外观雅致、招牌显目。（10分）
2.经营面积。村级电子商务服务站点店铺面积不低于25m²。村级电子商务服务站点的店（面）铺门前均可停放物流配送车辆、群众购物交通工具等。（10分）
3.硬件设备。对配备的电脑、电视、产品展示架，要妥善管理和维护，使其始终保持有完好的工作状态，有独立经营区域、商品展示区、有专用网线，并根据业务需要设有仓储物流区。（10分）
4.内部环境。装修设计美观、空间布局合理，张贴服务内容、服务流程、规章制度和便民服务措施。（5分）
（二）软件评分细则（65分）
1.业绩评分（20分）
（1）季度网络交易额5千元以上（含5千元）20分；
（2）季度网络交易额5千元以下10分；
2.服务评分（45分）。
（1）宣传服务：向村民宣传服务站的各项服务功能、宣传电子商务相关行业资讯、普及电子商务基础知识、培养村民网销网购电商消费习惯等。（3分）
（2）购销服务：帮助村民网上代购商品，组织当地适销的农（副、特）产品、旅游资源、民俗文化产品，推荐给各大电商平台，帮助村民代售农（副、特）产品等。（2分）
（3）便民服务：为村民提供水费、气费、电费等日常费用缴纳渠道、车票、机票预订等（1分）；代收、代发快递10次以上（30分）。
（4）三农服务：与种子、农药、化肥、农机、农具等农业生产资料企业合作，依托服务站进行网上销售，开展农业技术指导等。（1分）
（5）统计服务：按要求做好统计（交易、服务）台账，及时准确向有关部门提供相应的信息数据等。（5分）
（6）金融服务：与金融机构合作，提供小额取现、转账汇款、生产贷款等服务。（1分）
（7）培训服务：组织村民参加电子商务普及性培训、网上创业就业学习、交流分享营造氛围，助力农村农（副、特）产品开发等。（1分）
（8）咨询服务：为村民提供政务信息、政策宣传、政务咨询等。 （1分）
五、加分项目
（一）站长是由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担任的，加5分；
（二）在“6·18”“双十一”“双十二”或“年货节”等特殊节日销售活动期间，网络交易额排所有电商站点前十名的，加5分；
（三）季度网络交易额2.5万元以上，加5分；
（四）季度网络交易额5000元以上，有推动本区域农村产品上行交易，且其农产品上行交易额占所有电商站点总额10%以上的加10分，以每增加10%加10分，封顶100分；
（五）工作创新能力强，做法具有示范带动作用，运营模式、成功经验被县级以上媒体宣传报道或被业界推广的加5分；
（六）被市级以上部门评为典型服务站点的加5分，县级加3分；
（七）培育自主品牌，获得省级认定（认证、奖励）的加5分，国家级认定（认证、奖励）的加10分。
六、管理要求
此项不加分，各站点负责人应加强站点建设和管理，自觉接受陆河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不定期对站点进行设备和运营服务检查，监督服务站点功能发挥。如出现重大纠纷或者重大事故等情况，陆河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有权取消站点奖补资格。
（1）电子商务业务操作熟练，乐于助人、热情服务、遵纪守法。
（2）诚信经营，不得提供任何违法违规的服务，不得损害村民合法利益。
（3）站点人员通过各类平台发布的各类供求信息，商品（服务）信息，内容应合法、真实可靠，站点负责人全权承担相关责任。
（4）站点负责人应有较强的服务意识和经营意识，积极主动扩大宣传、提高业务量，为站点创造更多效益、为周边村民提供细致服务，为陆河县电商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提供助力。
（5）做好项目主管部门和项目建设运营中标单位交办的相关工作，有业务台账记录等，并按要求及时报送。
七、奖补办法
（一）奖补标准。根据评分方式确定每月奖补站点名单，奖补金额为300元/月/站点。
（二）奖补形式。根据评审结果，应给予各站点奖补资金，由陆河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按相关制度和程序，报县财政局核拨。
（三）奖补期限。从2021年1月至2021年12月。
八、其他事项
（一）数据报送。各服务站点记录每天数据，数据包括网络交易额、快递收、发单、各类服务记录等。具体记录形式依据陆河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提供的范本台账或原创的数据台账，但原创台账应包括时间、金额、次数、人员姓名以及其他保证整体数据真实性和有效性的其他数据，同时还应包括各电商站点根据本办法自行计算的每月绩效自评分数。台账按陆河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要求统一通过邮箱或者其他指定形式报送，报送频率原则上为每月一次，每月5号前报送上月数据，特殊情况下应配合陆河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在指定时间完成报送，未在规定时间内报送数据台账的站点，视为自动放弃当月奖补资格。
（二）凡弄虚作假者，一经发现，立即取消奖补资格和电商站点运营资格。
（三）对村级电子商务服务站点建设的软硬件要求，根据《陆河县电子商务站点管理办法》等相关文件进行评分，经评分考核不达标的，要求其进行整改，整改后仍不达标或者拒不整改的，撤销该村级电子商务服务站点的奖补资格。
（四）各级电商服务站点应自觉服从陆河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管理。本办法最终解释权归陆河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所有。

